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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龙昌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中油龙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油龙昌”）于近日收到陕西省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的（2024）陕01民

初274号民事裁定书。法院同意原告撤诉。

根据《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告如下：

一、（2024）陕01民初274号《传票》的主要内容：

原告：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莲湖支行

被告1: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有限公司

被告2:中油龙昌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3: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事由：开庭

应到时间：2025年3月10日9时00分

应到处所：主楼五楼28法庭

二、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原告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莲湖支行与被告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有限公司、中油龙昌股份有限公司损害公司

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8日立案后，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了审理。原告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莲湖支行于2025年7月4日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申请。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告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莲湖支行撤回起诉是对自身权利的处置、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准许，依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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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莲湖支行撤诉。

案件受理费818120元，减半收取409060元，由陕西秦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莲湖支行负担。

三、本公告相关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配合、妥善处理上述诉讼，公司将根据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进展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油龙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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